
投诉热线：15706411177

被被征征两两间间房房，，引引来来2200年年烦烦恼恼
居民：啥时是个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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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拆迁至今，为
了土地和房子，我与长清多
个部门打了20年交道，直到现
在有些问题还没解决到位，
何时是个头儿？”文昌街道东
关村村民卢居喜感慨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卢居喜、李运杰夫妇是文昌
街道东关村村民。1994年，在城区
马山路拓宽改造时，包括卢居喜
在内九户村民的宅基地被征用，
九户村民被安置到清河街与马山
路交叉口西北侧的闲置地块（现
老年公园西邻）。据介绍，该闲置
地块原属于东关村，当时被长清
县城建局（现为济南市规划局直
属第四分局）征用。

“当时征用了我家两间房，近
40平米，后来补偿了100平米土
地，让我自行建房居住。”卢居喜告
诉记者，后来她在安置地块上盖了
一座三层小楼，很快搬入了新家。

据卢居喜的丈夫李运杰介
绍，安置地块当时地势低洼，起伏
不平，并且有一条深坑。“九户村民
抓阄，有三户抓到了深坑地段，其
中就有我家。”李运杰说，长清县城
建局让三户村民自行填坑，承诺之
后给他们一定的填坑补偿款。

直到1999年下半年，长清县
城建局承诺的填坑补偿款始终没
有兑现。“我们三户到城建局讨说
法，后经过专业人员测量，按照当
时协商的价格，城建局答应给我
1 . 7万元的填坑费。”卢居喜说。

但是卢居喜夫妇并没有拿到
这笔钱。根据长清县城建局2001

年1月出具的《关于解决马山路拆
迁户遗留问题的报告》显示，该单
位经费紧张，无法支付三户村民
填坑补偿款。经多方协商决定，按
照业务部门的评估价，该单位再
分别划拨给三户村民部分闲置土
地，各家依据之前确定好的填坑
补偿款，多退少补。

“我自己又东拼西凑拿出了
2 . 5万块钱，一共4万多块钱，在
2000年5月购置了紧挨着我家的
375平米土地。”卢居喜告诉记者，
夫妻二人随后将近300平米土地
出售，只留下了紧挨着家的70多
平米。

事情到这并没有结束，反而
变得越发复杂。“在94年拆迁之
初，为使拆迁户尽快搬迁，时任城
建规划小组的某领导曾口头答应
我，将来分我一间马山路沿街门
头房，但七年过去了，直到2001年
仍未兑现。”据卢居喜回忆，后来
她将该问题反映给长清县城建局
后，对方以“没有书面协议及新建
门头房已售完”为由，拒绝了她的
要求。

“遭到拒绝后，我多次到县政
府反映问题，后来城建局经县政
府批准，承诺三年内（2001年3月9
日至2004年3月9日）将县商业局

（现为长清区商业局）下属蔬菜公
司的一座67平米厕所无偿划拨给
我，并签了协议书。”据卢居喜介
绍，该厕所位于她家西侧，紧挨着
那片70多平米土地。“当时城建局
还承诺，将协调相关部门为我办
理土地证。”

又一次作出承诺，却再次未
能兑现。三年期限到了，厕所没有
无偿划拨，也没有办理土地证，导
致卢居喜迟迟不能开工盖房。无
奈之下，2005年初，卢居喜夫妇到
市规划局直属第四分局（原长清
县城建局）讨说法，并将问题反映
给了长清区信访局（2001年6月，
长清撤县设区）。

2005年10月，市规划局直属
第四分局、长清区商业局、长清区
蔬菜公司、长清区信访局及卢居
喜本人共同签署了一份新协议。
新协议规定，截止到2004年3月9
日，由于原长清县城建局未能兑
现原协议中的承诺，将给予卢居
喜共计28400元的经济补偿；自
2005年5月9日起，长清区蔬菜公
司厕所划归卢居喜使用；在2005
年7月15日至2010年7月15日期
间，市规划局直属第四分局将协
助卢居喜在相关部门办理土地

证，若超出期限，将给予卢居喜相
应的经济补偿。

在卢居喜等待办理土地证
时，又遇到了麻烦事。2005年底，
长清区蔬菜公司为解决无房职工
困难，在卢居喜家西侧盖宿舍楼。

“蔬菜公司盖楼的地段离我家非
常近，根据相关规定，房屋之间须
留出必要的消防通道间距，若按
他们的规划设计，肯定不符合。”
卢居喜夫妇为此向相关部门投
诉，但最终不了了之。

2008年1月，卢居喜终于拿到
了土地使用证，当她到规划部门
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的答复让
她始料未及。“工作人员告诉我，
由于土地面积狭小，让我必须严
格控制新建房屋面积。”卢居喜
说，规划部门划定的面积界限与
她预期相差太大。“为了这事，我
俩找了相关领导不下50次，最后
争取到了一个都能接受的结果。”

2012年10月，卢居喜家新房
建造完工。就在此时，夫妻二人发
现了一个隐藏了7年的“秘密”。

“我先前购置的70平米土地与随
后无偿划拨的67平米厕所有22平
米的重合部分，也就是说，我多花
钱买了22平米，而这22平米本应
无偿给我。”卢居喜告诉记者，此
前她从未实际测量过，夫妻二人
一直被蒙在鼓里。

“经过核算，这22平米土地，
当年是花了2449 . 50块钱购置
的。”卢居喜夫妇随后到长清区信

访局上访，希望长清区住建委（此
事职能部门现由市规划局直属第
四分局变为长清区住建委）能够
重新无偿划拨22平米土地，或者
退还他们2449 . 50块钱的土地购
置费及相关存款利息。

“信访局协调不成，我俩接着
去找区政府分管领导。”卢居喜
说，最终相关单位还是承认了当
年的工作失误，并于2014年6月向
长清区联席办出具了书面报告，
提出了解决方案。今年3月12日，
长清区住建委给予卢居喜最新答

复，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将退还卢
居喜土地有偿使用费2449 . 50元
及此款从缴纳之日至今的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前段时间，住建委工作人
员口头承诺我，以2449 . 50块钱
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的4倍，约合两万块钱退还给
我。”卢居喜告诉记者，两万块
钱她可以接受，“但让我始料未
及的是，近期我到住建委找这
位工作人员时，他又否定了之
前的说法。”

“哪怕这两万块钱能退还
给我，之后给新房办房产证没
准又会是件麻烦事儿。”卢居喜
说，相关单位工作中的拖沓与
失误，让夫妻俩为了土地，为了
房子操碎了心。“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总有解决不完的难题，
这些年我俩就是这么熬过来
的”。

“也有人劝我，遇事别太较
真，动动脑子，找找门路，可我

压根儿不是那样的人。”这些年
夫妻俩干过很多营生，现在在
马山路经营着一个水果摊。“为
了解决问题，最近两年也没好
好做生意，凭着以前的老底维
持生活。”李云杰说，他想快点
解决，踏实过日子。

记者电话联系了长清区住
建委信访科相关工作人员，但
该工作人员以开会为由，拒绝
了记者现场采访的要求。

办理证件、开具证明材
料、设立公司、上马项目、跑
审批交材料……您在与政府
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部门
的服务意识怎么样?有没有
故意刁难?有没有遇到过因
循守旧，只知粗暴管理的政
府部门或其工作人员？不同

部门的管理和规定有没有相
互打架、互为前提，让您左右
为难？如果您遇到了，可以通
过拨打《今日长清》开通的

“ 简 政 放 权 ”投 诉 热 线 ：
15706411177（周一到周五8：
30—17：30），与我们一起交
流。

县城建局承诺，拿土地抵填坑费

盖好新房，才发现隐藏7年的“秘密”

何时才是头儿

您有了憋屈，和我们说说

盼了7年，终于拿到土地证

李运杰所处的区域就是
“22平米重合区”。

长清区住建委给卢居喜夫妇的《答复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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